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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

    本文旨在考察由 1896 年（明治 29 年）法律第 89 号颁布的日本民法、及其实行之后的民

事相关法律在殖民地朝鲜的实施情况。这也是今后考察在日本与殖民地朝鲜之间形成的“法律

结构”的基础研究。 

    日本的明治政府在 1888 年（明治 21 年）就已经编纂了民法典，然而其实行却延后了。

1896 年总则、物权、债权的相关部分公布，而亲属及其财产继承的相关部分则于 1898 年公

布，直至 1899 年 7 月 16 日民法典才开始全部实行。其中，民事诉讼法和商法，事实上是 1899

年之后才开始实行的。以上的民事相关法律也应用到了殖民地朝鲜。 

    1912 年 8 月，颁布了制令第七号《朝鲜民事令》。这是日本内阁和朝鲜总督府经过两年

的调整而制定的法令。该法令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。第一类是沿用日本民事相关法律法规

的条款，第二类是只在殖民地朝鲜实施的“特别条款”。 

    《朝鲜民事令》，一方面适用于日本的法律，另一方面又与日本有不同之处，符合朝鲜总

督府和日本政府使殖民统治合法化的方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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